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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县教育局2025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
工作相关说明

一、招生录取
1.普通高中学校（含综合高中试点班）根据考生志愿填报情况，实行基于中考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具体录取规则如下。
（1）综合素质评价等级符合要求。普通高中学校录取要求综合素质评价五个维度均达到C等或以上等级。
（2）考查学科等级合格。信息科技、实验操作两个科目均达到合格等级（普通高中征集志愿录取时考查学科等级不作要求）。
（3）分数定人。按中考总分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2.指标生录取分数原则上不得低于全市中考成绩排名前55%考生的最低分，但要保障每所初中学校至少有1人（总分优先原则）被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录取。因取整、最后一名同分等原因超出的指标生计划从文化生计划中调剂，录不满的指标生计划转为文化生计划。
3.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由市中招办按规定时间统一录取。全市普通高中学校分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两个类别分阶段录取。
4.普通高中按自主招生、指标生、文化生顺序录取。
二、省级示范性高中指标生分配
农村专项指标生原则上按参加中考人数占60%、当年中考校均分占40%分配到所属招生区域内各农村初中学校，具体计算公式为：分配人数＝（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生计划10%的60%）×（学校中考报考人数/全县农村中考总人数）+（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10%的40%）×（学校中考报考人数/全县农村中考总人数）×[1+（学校校均分-全县农村学校总均分）/（全县农村学校总均分-全县农村学校最低校均分）]。
其他指标生原则上按参加中考学生人数占60%、当年中考校均分占40%分配到所属招生区域内各初中学校，具体计算公式为：分配人数＝（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生计划50%的60%）×（学校中考报考人数/全县中考总人数）+（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50%的40%）×（学校中考报考人数/全县中考总人数）×[1+（学校校均分-全县总均分）/（全县总均分-全县最低校均分）]。
三、普通高中自主招生
1.具备特色办学基础的普通高中可申请自主招生，招收具有学科特长、体艺专长、小语种、创新潜质的考生，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总数原则上不超过当年普通高中招生总计划数的5%。各校要进一步优化自主招生计划结构，招生方案（含招生计划、录取原则、调剂原则等）要在5月31日前报局中招工作办公室审核同意后向社会公布，中考结束后实施。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工作由各学校全面负责，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县教育局中招办统筹协调、全程监管，切实履行主管责任；市教育局负责审核县教育局中招办出具的相关过程资料及预录名单，全面加强监督管理。
2.从2025年起，启用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系统。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要在系统中统一报名，有自主招生计划的普通高中学校要将自主招生方案、学生测试成绩等信息上传到系统中，县教育局中招办负责审核，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3.自主招生考生的文化成绩不得低于招生学校文化生录取控制线的85%（体育竞赛类考生在达到规定资格的情况下，文化成绩严格按自主招生政策和学校公布的自主招生方案执行）。体育竞赛类考生资格：初中阶段参加教育或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举办的比赛，县级获前三名、市级获前六名、省级及以上获前八名；或测试成绩达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
4.自主招生考生必须填报所报自主招生学校的志愿，且优先录取自主招生学校。在自主招生未被录取的情况下，依据志愿填报情况参与录取。
5.自主招生考试原则上由安化一中、安化二中组织实施。自主招生考试报名时间：6月1日至6月15日，学生在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系统中报考，报名对象为安化一中、安化二中招生范围内且在本县参加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符合条件的体艺特长学生。考试时间：6月24日，考试时县教育局中招办派人进行全程监督。考试成绩于6月25日上传至自主招生系统。其余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不再另行组织与县内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相同项目的特长生招生考试，但可在报考安化一中、安化二中特长生未录取的考生中招录部分特长生。



